阳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无主财物处理决定书
阳市监无主处〔2025〕22号

 2025年4月28日，本局接到湖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警察总队二支队阳新大队移送案件通知书，内容为张德皇驾驶豫RSQ896重型半挂牵引车涉嫌非法运输冻肉。4月28日，本局执法人员在湖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警察总队二支队阳新大队执法人员的协助配合下，在杭瑞高速G56阳新排市服务区对豫RSQ896（赣DS382挂）车辆进行检查，发现该车内有冷冻鸡爪，外包装为纸箱包装，包装上无生产日期、生产厂家，无任何标签标识，纸箱里内包装为透明包装膜，包装膜上面标有（A），10kg/箱，数量2590箱，计25.90吨。司机不能提供所运载冷冻鸡爪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文件等相关合法手续。经本局核实，上述冷冻鸡爪的当事人身份无法确定，该批冷冻鸡爪未按规定进行检疫，不明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八）项的规定，本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上述涉案物品采取了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并存放在湖北长红冷冻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冻库）代为保管。经部门负责人审批同意后，2025年4月28日，本局对经营上述未按规定进行检疫的冷冻鸡爪的不明当事人涉嫌违法行为依法予以立案。

经调查，因货物运送没有详细目的地，当事人信息不明，2025年5月6日、5月8日，本局分别在阳新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和《中华工商时报》报刊发布《扣押物品招领公告》（2025第6号），告知涉案物品所有人在公告期间持相关合法手续到本局认领。公告期满，仍无人到本局认领。因涉案物品易腐烂变质，不宜长期保存，且公告后无人认领，本局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三款“…… ； 权利人不明确的，可以依法公告，公告期满后仍没有权利人同意或者申请的，可以依法先行处置。先行处置所得款项按照涉案现金管理。”的规定，决定对涉案物品先行处置。

2025年5月21日，经黄冈大别山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对该批涉案物品抽样检验，检验结论为所检项目符合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要求。 

 2025年8月1日，经本局负责人批准后，依据《罚没财物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执法机关依法取得的罚没物品，除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按国家规定另行处置外，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公开拍卖。……”的规定，委托拍卖公司依法对涉案物品进行拍卖，拍卖所得24万元。

2025年9月1日，本局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第三款、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在阳新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告送达《阳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无主财物处理听证告知书》（阳市监无主物听告〔2025〕7号）。

本案不明物主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的肉类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八项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 ( 八 ) 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 ; 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并可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 ：( 四 ) 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生产经营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 和《罚没财物管理办法》 第二十四条“ 罚没收入属于政府非税收入，应当按照国库集中收缴管理有关规定，全额上缴国库，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第三款“当事人下落不明或者无法确定涉案物品所有人的，应当按照第八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公告送达方式告知领取。公告期满仍无人领取的，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将涉案物品上缴或者依法拍卖后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的规定，本局决定：将上述没收的冷冻鸡爪依法拍卖的所得款项人民币24万元上缴国库，但不免除违法行为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处理决定在阳新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处理决定不服，被没收物品的物主可在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阳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阳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或者诉讼期间，本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
阳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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